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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地方财政特色农业主体养殖业成本损失保险

附加地方财政收益补偿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条款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杭州市地方财政特色农业

主体养殖业成本损失保险》（以下简称“主险”）的附加险条款，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

方可投保本附加险。

第二条 本附加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

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三条 在保险期间内，保险标的因遭受主险所列保险责任发生损失，导致被保险人当

年实际收益减少，且养殖天数达到约定起赔标准（含）以上的，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约

定负责赔偿：

（一）牲畜、家禽、特种养殖类：

起赔标准：达到约定养殖天数 50%（含）以上并经无害化处理（以进苗或养殖记录为准）。

（二）水产类：

起赔标准：达到约定养殖天数 50%以上并经无害化处理（以进苗或养殖记录为准）。

责任免除

第四条 主险的责任免除适用于本附加险。

保险金额与免赔率（额）

第五条 家畜、家禽、特种养殖类保险标的收益补偿保险单位保险金额按照约定市场交

易单价乘以约定收益率来确定，约定收益率最高以 30%为限，保险数量与成本损失保险对应

的保险数量一致。约定市场交易单价与约定收益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

中载明。

保险金额=成本损失保险对应的单位保险金额（元/头、羽、只、张、箱等）×保险数量

（头、羽、只、张、箱等）×约定收益率

第六条 水产类保险标的收益补偿保险单位保险金额按照约定市场交易单价、单位保险

产量、约定收益率来确定，约定收益率最高以 30%为限，保险数量与成本损失保险对应的保

险数量一致。约定市场交易单价与约定收益率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协商确定，并在保险单中载

明。

保险金额=成本损失保险对应的单位保险产量（斤/亩）×约定投保单价（元/斤）×保

险数量（亩）×约定收益率

第七条 本条款设绝对免赔率，水产类、甲鱼、乌龟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责任设绝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市地方财政特色农业主体养殖业成本损失保险附加险

第 2 页 共 2 页

对免赔率 10%，疾病疫病责任设绝对免赔率 20%。

赔偿处理

第八条 当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保险事故并造成保险标的损失达到保险起赔标准时，

以下列公式计算赔偿，累计赔偿金额以保险金额为限。

（一）牲畜、家禽、特种养殖（不包括甲鱼、乌龟）

1、实际养殖天数达到约定养殖天数 80%（含）以上的

赔偿金额=收益补偿保险对应的单位保险金额（元/头、羽、只、张、箱等）×损失数

量（头、羽、只、张、箱等）

2、实际养殖天数达到约定养殖天数 50%（含）以上但未达到 80%的

赔偿金额=收益补偿保险对应的单位保险金额（元/头、羽、只、张、箱等）×损失数

量（头、羽、只、张、箱等）×（实际养殖天数/约定养殖天数）

以约定投保单价投保的特种养殖，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使用同一赔偿公式，即赔偿金额=

约定投保单价（元/斤）×约定收益率×损失数量（斤）

（二）水产、甲鱼、乌龟

赔偿金额=收益补偿保险对应的单位保险金额（元/斤）×损失数量（斤）×(1-绝对免

赔率)

其他事项

第九条 本附加险合同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本附加险合同未

约定事项，以主险合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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